江门市新会公证处公证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

一、广东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公证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
(粤发改价格函〔2021〕2508号)
	收费项目
	收费标准 
	备  注 

	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
	1.证明财产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：
①受益额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部分，按不超过0.8%收取；
②超过50万元至200万元(含)的部分，按不超过0.3%收取；
③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(含)的部分，按不超过0.1%收取；
④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(含)的部分，按不超过0.07%收取；
⑤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，按不超过0.065%收取。
	1.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，减半收取；
2.涉及居民房产继承、遗赠的公证事项费用总额实行上限管理，第一档费率按不超过0.5%收取，其他档费率与"证明财产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"相同，不足160元的按160元收取，且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事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1万元。（上述居民房产单指居民用于居住的房产，商铺、土地等不动产不适用上述收费标准。）

	
	2.提存:根据标的额的大小按以下标准收费:
①标的额50万元(含)以下部分，收取比例为0.25%，不足160元的，按160元收取；
②50万元至500万元(含)部分，收取0.2%；
③500万元至1000万元(含)部分，收取0.16%；
④1000万元至2000万元(含)部分，收取0.12%；
⑤2000万元至5000万元(含)部分，收取0.08%；
⑥5000万元至1亿元(含)部分，收取0.04%；
⑦1亿元以上部分，收取0.008%。
	1.当事人申请办理同一公证事项时，既办理合同公证，又申请提存的，只能收取一次公证费，具体按合同收费或是按提存标准收费由双方协商确定；
2.代提存申请人支付的保管费根据保管物实际情况另行协商收费；
3.申请公证的当事人为自然人或其中一方为自然人的，最高收费标准下浮10%。

	
	3.证明遗嘱(含确认遗嘱效力):
①不涉及财产关系:210元/件；
②涉及财产关系:按提存收费标准减半收取，不足160元的按160元收取。
	证明遗嘱收费不含办理遗嘱录音录像、刻录光盘、冲印照片费用。

	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
	4.证明离婚、抚养、赡养、监护、劳动(劳务)、寄养、遗赠扶养、解除收养关系、出国留学等协议:
①不涉及财产关系:210元/件；
②涉及财产关系:按提存收费标准减半收取，不足160元的按160元收取。
	除证明离婚、抚养、赡养、监护、劳动(劳务)、寄养、遗赠扶养、解除收养关系、出国留学等协议外，其他公证事项协议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
	
	5.证明自然人委托、声明、保证、认领亲子等其他单方法律行为:430元/件。
	

	
	6.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执行证书:按债务总额的0.25%收取。
	

	
	7.证明出生、生存、死亡、身份、曾用名、住所地(居住地)、学历、学位、成绩单、经历、职务、职称、资格、有无违法犯罪记录、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财产权、收入、纳税、选票、指纹、资信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:120元/件。
	

	
	8.证明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、收养关系、抚养事实、票据拒绝、查无档案记载、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资格等:500元/件。
	




	
	9.保管遗嘱、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、物品、文书、票据、凭证、有价证券等:保管物品的每件每年200元，其他每件每年50元。
	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收。

	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收费
	10.证明证书、执照，证明文书上的签名、印鉴、日期属实或者相符，证明涉外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、证明文书的副本、影印本、节本和译本与原本相符及其他相同的证明:80元/件。
	

	
	11.台湾公证书副本查证(核验):100元/件。
	

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公证书按照规定“一式两份”提供给申请人，申请人如需增加副本，每份20元。 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〔2021〕1081号文规定，对80岁及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，免收遗嘱公证服务费用。对低保户、重度残疾人办理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中相关业务的，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50%。

二、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公证处实行市场调节价项目及收费标准
	收费项目
	收费标准
	备  注

	


合同、协议
	1、标的额50万元（含）以下部分，收取比例为0.25%，不足200元的，按200元收取；
2、标的额50万元至500万（含）部分，收取0.2%；
3、标的额500万元至1000万元（含）部分，收取0.16%；
4、标的额1000万元至2000万元（含）部分，收取0.12%；
5、标的额2000万元至5000万元（含）部分，收取0.08%；
6、标的额5000万元至1亿元（含）部分，收取0.04%；
7、标的额1亿元以上部分，收取0.008%。
	不包括证明离婚、抚养、赡养、监护、劳动、劳务、寄养、遗赠扶养、解除收养关系、出国留学等协议。

	保全证据（证人证言、书证、当事人陈述，物证、视听资料，行为过程和事实，电子数据），现场监督（招标投标、拍卖、评奖、抽奖、开奖、公司股东会会议、抽签、订立公司章程、形成决议等），清点财产，其他等
	1、工作时间内在公证机构内办理的第1小时900元，第2及以后每小时为800元；
2、工作时间内在公证机构外办理的第1小时1200元，第2及以后每小时1000元；
3、非工作时间办理的，协商收费。
	1、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；
2、计费时间含从公证机构到保全地点的在途时间；
3、工作时间为本处公示的时间。

	
邮寄送达
	300元/件，不同送达对象、不同送达资料，均分别计费。
	当事人自行承担邮寄费用、包装包裹费用、服务商信息提醒费及其他与邮寄相关的费用。

	



代为核查取证
	1、依托电子数据系统或函件，100元∕件；
2、江门市内300元至1000元∕次；
3、市外、省外的，协商收费；

	1、应由当事人举证的事项，因取证困难或条件限制，需要委托公证机构代为核查取证的。但不包括下列情形：有能力、有条件举证但不愿提供的，仅靠单方陈述而不提供任何证明材料和线索的，取证难度过大且长时间无法完成的，其他的情形。
2、不含交通、食宿、差旅费用及其他费用。

	上门服务（不包括保全证据、现场监督、邮寄送达、清点财产等）
	1、江门市内100元至800元∕次；
2、到羁押监禁场所的500元∕次至1000元∕次；
3、市外、省外的视实际情况协商收取。
	不含交通、食宿、差旅费用及其他费用。

	
翻  译
	1、简单证件类100元∕份至150元/份，文字多、篇幅长的160元∕千字符至280元∕千字符；
2、专业性强、内容复杂的资料协商收取。
	本处可以直接翻译的语种为中西英文，其他语种需委托有关翻译机构翻译或当事人自行联系翻译，自行支付费用。

	拍照、录像、录音、冲洗照片、刻录光盘磁带、U盘存储、硬盘存储、购置存储介质
	200元/人次，使用无人机航拍的600元人次，如需购买存储设备的按实际价格支付
	当事人聘请其他服务机构提供此类服务的，自行支付费用

	其他公证服务项目

	协商收费
	




价格投诉举报电话：12345，12358
新会公证处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
地址：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东庆北路28号
咨询/投诉电话：0750—6166601、6166708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上午8:30-12:00,下午14:30-17:30
